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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9年欧盟引入版权过滤机制以来，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过滤义务的问题，学界一直存

在不同的意见，究其根本原因是对版权过滤的属性没有准确的界定。虽然欧盟引入了版权过滤机制，但

对于该条的转化适用其各成员国之间亦存在争议，而美国对于是否引入对于版权过滤机制，在其经过反

复审视后仍坚持适用“避风港”规则，并且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认可网络平台提供者可以与著作权人、

用户三方达成版权过滤的合同机制。因此，我国在引入版权过滤机制上，不应当盲目的认为版权过滤是

网络服务平台的一种义务，而应当在明晰其是一种自治机制，故应当在坚持平台自治的基础上，加强版

权过滤机制与强制规则的衔接从而更好的化解版权纠纷，促进互联网版权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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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pyright filtering mechanism in the EU in 2019, there have been dif-
ferent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bear the filtering obligations, 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no accurate defini-
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copyright filtering. Although the EU has introduced a copyright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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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there are also disputes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
cation of this artic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insists on applying the “safe harbor” rule after re-
peated scrutiny on whether to introduce a copyright filtering mechanism, and both the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 that online platform providers can reach a copyright filtering contract 
mechanism with copyright owners and users. Therefor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pyright filter-
ing mechanism, China should not blindly think that copyright filtering is an obligation of the net-
work service platform, but should make it clear that it is an autonomous mechanism, so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autonomy of the platform,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pyright fil-
tering mechanism and the mandatory rules, so as to better resolve copyright disput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copyrigh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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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以及 UGC 模式的兴起，使得用户“二次创作”成为常态，对于这种二次创作

的传播行为原则上应当获得著作权人事前同意才可以传播，但事实上二次创作并没有取得权利人同意，

导致实践中版权领域呈现出一种大规模的侵权和反侵权现象频发。算法推荐功能更是“激励”着网络用

户“二次创作”的欲望，面对如此侵权情形，迫使各国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不得不展开对“避风港”原则

的审视。而欧盟率先颁布《数字单一市场版权市场指令》(以下简称《版权指令》)，之后各国对其中的版

权过滤条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样对该制度也引发我国学者的关注，但对于一项法律制度的引入不能

盲目，应当在综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审慎研究版权过滤这一机制。 

2. 版权过滤机制的理论争议 

随着版权侵权现象的泛滥、算法时代的加持，互联网产业和版权产业的发展，我国对是否应当引入

版权过滤机制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论，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主要观点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派

观点认为平台作为管理者在享受利益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应当主动承担版权过滤义务；反

对派认为法律没有设定事前过滤义务，而且让平台主动承担过滤义务，无疑会加重其负担，不利于版权

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2.1. 赞成平台承担主动过滤义务 

关于支持平台承担主动过滤义务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避风港”规则

的缺陷，避风港规则属于事后审查，其具有被动性和消极性。而面对日益猖獗的版权侵权，仅让权利人

承担主要责任和监督职责，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不利于打击侵权行为，不能很好的保护正版权利人[1]；
其二：算法时代的加持，即“技术不能”以及“技术中立”的传统理论基础受到了挑战，我国于 2006 年

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是在互联网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一条例的出

台旨在为版权保护与信息网络传播秩序的建立奠定法律基础，而今互联网发展迅速，并且在算法推荐、

流量加持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平台方，享受算法时代带来的红利远远要多于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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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价值差”1 的存在，平台更应当承担主动过滤义务。其三：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的推动。2 随着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版权侵权的泛滥，司法审判实务中多数观点对网络服务平台提出了更高的注意义

务，并且随着算法推送的准确性和平台管理的高效性，逐步呈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认定趋势 3。

故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张网络提供者应当主动承担过滤义务，该项义务应当纳入法律中，并有学者对

这一过滤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从行政执法属性以及比例原则和经验法则来论证[2]。 

2.2. 反对平台承担主动过滤义务 

关于反对平台承担主动过滤义务主要基于以下因素：其一：主体范围受限制，一旦过滤义务法定化，

那么其对于初创企业或者中小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无疑负担过重，不利于其发展壮大。若按照能力越

大责任越大的观点，那么企业发展越好对其课以越重的义务，越严苛的法律负担，而企业能力不足反而

成为其免除承担责任的借口，显然是不利于互联网产业和版权产业的发展。其二：过滤的成本和风险高

昂，平台承担过滤义务的理由之一是平台在技术上可以通过识别技术进行内容比对，具备主动预防的能

力，然而其忽略了过滤之前的权利人对版权数据库的授权，此外，构建过滤技术的模型体系以及维持其

持续运作，均依赖于庞大的资源投入，这涵盖了人力、物力及财力的全面支撑。这些资源的密集投入，

是确保过滤技术有效实施与不断优化的关键所在。并且过滤技术只是事实判断，而非法律判断，一旦过

滤错误平台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其三：主动过滤会损害用户的基本权益，因为过滤属于事

前审查，而在我国事前审查主要由公权力机关来享有，并且一旦平台主动过滤，那么为了防止承担责任，

多选择过滤掉这些绝对数量的内容，无疑会侵犯用户的言论自由，并且其过滤技术属于一种技术判断，

对于用户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过滤技术不能判断，因此需要法官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3. 域外版权过滤机制的动向 

对于版权过滤的问题，我国虽尚未有统一的结论，而作为域外版权业和互联网发展的美国与欧盟而

言，其对于互联网平台是否应当采取过滤机制，还是继续坚持“避风港”原则，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3.1. 美国：反复审视后未采取过滤机制 

在互联网时代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主要归功于《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制定。正是因为“避风

港”规则的引入，使网络平台减少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从而促进了互联网产业的投资与创新[3]。事实

上，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商业模式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第 512 条产生了质疑，认为“避

风港”规则成为许多平台逃避责任的借口，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范围不断扩大，这逐渐偏离了版

权立法的初衷和预期[4]。 
2015 年，美国版权局启动了关于第 512 条的研究项目，其在广泛吸纳公众意见与反馈的基础上，针

对“避风港”原则提出了若干修订提案，旨在进一步完善该规则，确保其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与

法律环境。这些修改建议体现了对公众声音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回应。此后美国版权局已多次举办圆桌论

坛，为多方利益相关者搭建了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就“避风港”制度的调整方向展开探讨。会议的核

 

 

1所谓“价值差”是指意平台通过版权作品获得的收益与相关版权人所支付的许可费用之间的不平衡。 
2国家版权局先后在 2015 年《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第 2 条和 2016 年《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第 
10 条中强调，网盘服务商应当建立必要管理机制，运用有效技术措施，主动屏蔽、移除侵权作品，防止用户违法上传、存储并分

享他人作品，即明确将主动屏蔽作为网盘服务商应该承担的义务之一。 
3 参见“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8；民初 49421 号民事判

决书。在该案中，法院认为“采用算法推荐的⽹络服务提供者与不采用算法推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其他经营者相比，理

应对用户的侵权行为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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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议题聚焦于是否应保留现行的“通知–删除”机制，并考虑引入过滤责任作为替代或补充方案[5]。这

一议题激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与深入讨论，但由于尚未达成统一意见，导致这一议题进展缓慢。直

到 2019 年欧盟通过了《版权指令》后，美国参议院知识产权委员会迅速召开听证会，对于现行法律中“避

风港”规则在当前是否应继续适用，是否应当借鉴欧盟《版权指令》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以及是否应

当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实施更为严格的版权过滤机制等议题，旨在全面审视并可能调整现有的版权保护框

架[6]。美国参议院结合多数书面意见和多场听证会的结果，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发布了研究项目的成果。

最终没有引入欧盟的版权过滤机制，仍适用“避风港”规则，但需要对该条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微调，

旨在更精细地平衡网络服务平台与版权持有人之间的权益关系[7]，确保这一规则能够持续发挥其设计之

初旨在促进的公平与平衡作用。 

3.2. 欧盟：确立强制性过滤机制遭持续反对 

2015 年欧盟提出了旨在促进欧洲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欧洲数字单一市场战略”，并于 2020 年进一步

推出了“塑造欧洲数字未来”的战略规划，其深层动机在于制衡谷歌、脸书等全球互联网巨擘的影响力，

推动欧洲本土数字经济的崛起。在此背景下，欧盟对版权法律框架进行了关键性改革，特别是在《版权

指令》的第 17 条中引入了内容过滤机制，引入内容过滤机制这一举措是平衡创新保护与版权持有人权益

方面的重要尝试[8]，这一举措标志着欧盟传统的避风港原则发生了显著转向，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业学

者的关注。 
由于《版权指令》4 是指令级别，其需要将其转化为国内法之后才能在国内有效实施。但由于版权过

滤机制是一个新的尝试，其在各成员国之间是否应当将其转化为国内法亦存在极大争议。各成员国是否

转化为国内法的观点不一，对如何转化也是不同的，如有的采用将其作为新的法律条款加入既有法律框

架，有的直接将其翻译过来，直接作为本国适用如荷兰、法国等，同样也有在转化中不仅局限于照搬而

是根据自身国家发展的情况加入一些新的内容，如德国。当然，也并非所以的欧美成员国对此均采取肯

定的态度，以波兰为代表的国家为例，其对于该条采取否定的态度，即拒绝转化，对此仍有部分国家持

观望态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22 年 5 月，欧盟成员国完成《版权指令》第 17 条转化的成员国达到 16
个 5。由此可知，虽然欧盟版权指令中规定了版权过滤，但是成员国对这一规定的转化适用上并没有形成

统一的意见，故对于版权过滤而言是否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当前主流观点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 

4. 版权过滤机制的回应 

关于版权过滤机制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域外国家对于该机制的观点仍存在两种意见，即支持和反对，

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对于版权过滤的属性没有深入理解和清晰认知，对于欧盟和美国的规定也只是片面的

字面上的理解和刻板的套用。当然对于版权过滤这一机制适用的可行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其准确

理解和适用应当建立在厘清其属性的基础上，故下文就其可行性及本土适用展开论述。 

4.1. 版权过滤机制具有可行性 

从技术能力上看，随着大数据的推送、过滤技术愈加精准高效，版权过滤技术在许多大平台、大公

司而言是可实施，且一些巨头公司主动采用这些过滤技术，提高用户体验、保护权利人权益。美国 YouTube

 

 

4关于《版权指令》第 17 条规定：对于未获得授权的情形，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若不承担侵权责任，需证明：(1) 已尽最大努

力获得授权；(2) 在权利人已提供相关必要信息的情况下，根据专业注意义务的高行业标准，已尽最大努力确保权利人的特定作品

和其他客体不被获得；(3) 当未经授权的作品或其他客体因疏忽而被上传，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即迅速移除该作品或其他客体，

并已尽最大努力防止该作品或其他客体将来再次被上传。 
5LEISTNER 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 17 DSM - Directive in Germany: A primer with some comparative remarks [J/OL]. Forthcoming 
in GRUR Int. 202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6370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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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系统显示其拥有超过 99%的准确率伴随着低于 1%的误判率，而这一精准识别只需要 5 秒。我国科技

巨头字节跳动公司公开其自主研发的版权“灵识系统”，快手在其“光合创作者大会”宣称其“将全面升

级原创抄袭识别产品能力，侵权视频检出率提升至 98%，每秒可检测视频 500 个”6。由此可知，无论是

美国还是我国的技术水平其均具备超高准确率的过滤技术。而我国法院在平台适用版权过滤系统的法院

说理中指出，对于被反复投诉侵权的作品以及著作权人的知名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更高的注

意义务，并积极采取合理的措施如主动过滤、删除、屏蔽等措施 7。然而，在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算法

推荐的案件中法院在说理中指出，那些能够运用先进算法实现精准、高效用户推荐的平台，在享受技术

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应当主动地承担了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此外，2020 年修正的有关侵害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司法解释亦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即平台所负的注意义务应与其所具备的信息管理能力紧密相关。 
从制度功能上看，版权过滤机制的定位应当聚焦于弥补“避风港”规则的不足之处，以此作为该机

制构建的主要出发点和依据。2022 年 11 月，在关于“新修改《著作权法》背景下的视听作品版权保护”

这一专题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当前的“避风港原则”似乎难以有效遏制侵权行为，并举例说在举办东

京奥运会的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运用避风港规则，针对侵权的视频内容向侵权者发函达 98.1%，但直

到奥运会闭幕侵权尚未减少，其发函通知的效果甚微[9]。而《民法典》第 1195 条规定的“通知–必要措

施”也有其特定的要求，即只有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而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权利人提供

的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由此可知，无论是“避风港”

规则，还是“通知–必要措施”均是在权利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后，网络服务提供者据此承担的义务，

不属于事前的义务。而相较于版权过滤机制事前注意义务而言，其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事后注意义务

一般是在侵权行为发生后而产生的义务，其不利于保护版权人，而版权过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事前

的预防措施，故其对避风港规则有一定的补充性。 

4.2. 版权过滤机制是“自治”而非“义务” 

前文对于域外的美国和欧盟关于版权过滤机制问题以及立法背景作了简要分析，然后学者在研究其

法律规定时，并没有厘清版权过滤的属性，只是将其一概而论为一项义务，而忽略了美国和欧盟都提倡

平台自治即平台、版权人与网络用户之间的合作关系。 
美国的 YouTube 作为率先引入自动过滤系统的“先驱”，其过滤技术能够高效地识别用户上传内容

与著作权人预先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作品之间的相似性。YouTube 在权利人发现其作品存在疑似被侵权行

为时为著作权人提供了一系列灵活的选择来应对侵权行为：其中包括“静音”(mute)、“屏蔽”(block)、
“变现”(monetize)、“追踪”(track)，事实上上述四种选择中，“变现”是最受著作权人青睐的 8，由此

可知，权利人并不是禁止他人转载发布其创造内容，而是希望从其他用户的“二次创作”的作品中获取

相应的收。此外，YouTube 为确保内容上传者的权益免受不当侵害，完善了相应的救济机制。如当用户

对其内容被 Content ID 系统错误匹配或识别为侵权提出质疑时，他们有权在线提交异议申请。这些异议

通常基于三大核心理由：一是用户已获取了内容的合法授权，二是其使用方式符合版权法规定的合理使

用范畴，三是系统自身存在识别错误。这些异议随后会被转交给相应的著作权人，著作权人需在 30 天内

对此做出正式回应，以明确其立场。若在此期间内，双方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用户还可以选择

启动 DMCA (数字千年版权法案)所规定的“通知–删除”程序作为进一步的救济途径。该程序允许用户

 

 

6参见快手举行 2023 光合创作者大会：将投入流量扶持优质创作者，新华网。 
http://www.news.cn/tech/20230810/b7949972e9a04a03ae75fe05010d3bf1/c.html  
7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 5558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 2045 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修正(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8See YouTube, How Content ID Works, https://www.wyzowl.com/youtube-content-id/, 202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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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YouTube 提交删除请求，并通知著作权人，要求移除被指称侵权的内容。若通过这一渠道仍未能达成

和解，双方均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此时，原本通过 Content ID 系统这一私立程序处理的著作权争议，

将正式转入公共法律体系下的诉讼程序，由法院进行公正裁决。 
在欧盟的视角下，其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倡导在各方自愿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在线平

台的责任要求。这一立场在实际操作层面的体现在积极鼓励并推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采用高效的技术

手段，以识别和清除其平台上存在的非法内容。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互联网平台自我监管能力的信任

与期待，也旨在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促进网络空间的健康、有序发展。2019 年欧盟《版权指令》第 17 
条的意见稿中就平台是否应当承担主动的过滤义务这一意见的讨论中尚未达成一致观点，故最终通过的

立法中该条款表述为“尽最大努力保障权利人已提供特定信息的作品不被获取。 
综上可知，无论是美国抑或是欧盟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过滤问题上，其核心均建立在著作权

人与平台之间紧密而必要的合作关系之上。这种合作不仅是技术实施的前提，同时也是确保版权得到有

效保护、促进网络内容生态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我国目前尚未有“版权过滤义务”的法律用

语，仅在司法判决书中出现“较高或更高的注意义务”的这一表述[10]，更加说明版权过滤不是一项法律

义务，而是一种自治机制。 

5. 版权过滤机制的本土选择 

算法时代的加持，“二次创作”的激励导致大规模侵权和反复侵权问题出现，但各国在立法修订上

是不可能是一致的，因此各国不应当盲目引入过滤机制，应当结合本国版权业以及互联网发展的情况来

审视分析。实际上，在经历了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过滤义务的探讨过程中，本土内容创作者与网络服务提

供者之间正逐步探索并实践着新颖的合作模式，这一转变不仅彰显了版权过滤机制作为非官方、自发生

成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和广泛影响力，也验证了其在不同法律与市场环境下进行本土化调整与应用的可行

性[11]。 

5.1. 坚持版权过滤机制下的平台自治为核心 

基于著作权人与互联网平台的紧密合作，可以通过构建详尽的作品库，同时综合多方利益来设定清

晰的使用标准。基于此，平台得以利用其主导的过滤机制结合算法技术的效率优势，同步提升内容的传

播速度与授权效率。这种合作模式能够迅速适应产业合作需求的动态变化，有效规避了法定规则下交易

成本分担机制可能带来的僵化问题。平台自治是一种平台、权利人以及其他用户之间的合同方式，这种

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过滤机制的有效运行建立在著作权人向互联网平台主动提供

详尽作品库及其相关信息的基础之上。第二，过滤机制的运行策略并展现出一种多元化、灵活性的确权

与授权模式。著作权人既可以选择采取传统的屏蔽措施，以迅速阻断非法传播，同样也可以选择积极的

合作方式实现与互联网平台的共赢。这些策略的实施均依赖于平台的技术支撑，同时也意味着平台与著

作权人之间需事先达成明确的技术实施协议，体现了高度的自主性和契约精神[12]。第三，过滤机制还为

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方案，如在用户在接触互联网平台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精心

设计的详尽服务协议[13]。这些协议虽复杂，却是用户获得服务的前提，同时，它们也赋予了网络服务提

供者在特定情况下，基于合同条款合理暂停或中止服务的法律正当性。由此可知，版权过滤机制以平台

与用户之间的合作形式出现，是实现双赢的体现。 

5.2. 加强版权过滤机制与强制规则的衔接 

尽管当前对于版权过滤机制本质属性的认知存在多样化的分歧，但其设立的初衷所针对的问题却是

切实存在的。为了防止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平台之间的这种“价值差”的不断更扩大，应当在坚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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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加强版权过滤机制与强制性规则的衔接。 
对网络用户而言，过滤机制的设计核心在于构建一个防护网，其目的是保障用户能够在法定框架内

自由、合理地享受和使用网络上的作品。为了保护著作人的权利，网络服务平台可能会在过滤机制模型

中设置相对严格的比对标准，将具有一定相似度的内容认定为涉嫌的侵权作品而将其过滤掉。而事实上，

算法过滤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不能对合理使用做出正确判断，一旦设定过严的过滤标准必然在一定程度

上侵犯用户的合法权益，如言论自由等。“通知–必要措施”中的通知表现为在网络平台利用算法基础

上，对于涉嫌侵权作品通知著作权人，权利人来判断是否要求网络用户删除，这种成本对于网络平台来

说是极低的，而对于网络用户和著作权人来说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鉴于此，在平台自我管理的

过滤机制框架内，明确区分基于算法向用户发送的通知与法律所规定的“通知”9 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当

这些过滤通知完全满足法律所规定的合格标准时，它们才能被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通知。而对于网络服

务提供者自行设立的通知标准及其对用户行为的要求，应遵循《民法典》第 297 条第 2 款中对于格式条

款的严格规定，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当加重用户的责任或限制。 
对网络服务平台而言，若把版权过滤机制作为一种义务或责任无疑不利于我国版权业和互联网产业

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原本由技术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将被新增的法律负担所抵消。因此，

这种过滤机制不应该是一种责任或义务而应当是平台自主选择作为优势的一种。根据司法实践中法院的

观点可以发现，多数法院在说理中，往往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能力注意义务与挂钩。一些法院

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在法律判断上不仅考量网络服务平台是否立刻采取终止中断的措施，还会考虑网络

提供者是否采取防止未来再次发生侵权的措施[14]。因此，我国对于版权过滤的借鉴应当在坚持网络坚持

平台自治的基础上，应当加强与强制性规则的衔接。 

6. 结语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避风港”规则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仍然是实现版

权人、网络平台以及网络用户利益衡量的重要机制。欧盟《版权指令》中版权过滤的实施是其利益衡量

的结果，而美国只是选择对于 DMCA 第 512 条只进行部分调整，不在法律中引入版权过滤，但其在实践

中倡导平台与用户、版权人之间的三方合作的版权过滤机制。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

更高的注意义务，并且随着算法推送的准确性和平台管理的高效性，逐步呈现出责任与能力同步增长的

趋势。正是因为这种趋势，导致理论界司法实务中出现应当引入版权过滤作为平台的义务这一呼声。但

事实上，一味的对大平台，课以过重的义务，反而不利于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版权过滤只是一种技

术手段，是网络平台的优势之一，并不涉及法律的判断。所以对于版权过滤我国在引入时应当将其作为

一种机制而非义务，在坚持平台自治的基础上，加强与强制性规则的衔接，从而促进版权产业和互联网

产业发展，保护版权人和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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